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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发生器安全与卫生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水、空气和物体表面消毒的臭氧发生器的技术要求、应用范围、使用方法、检验方

法、标志与包装、运输与贮存、标签与使用说明书及注意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物理方式制取臭氧并用于消毒的臭氧发生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化学方式制取臭氧的臭氧发生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然而 ,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1408 固体绝缘材料工频电气强度的试验方法

GB/T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9706.1 医用电气设各 第 1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GB/T14710 医用电气设备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GB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消毒技术规范 (2002年版) 卫生部

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 (2005年版) 卫生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臭 氧 发 ± 单 元   ozone generation unit

组成产生臭氧的最基本组件 。

3.2

臭氧发生器 ozone generator

能产生臭氧所必须的全部装置 ,包括臭氧发生装置和臭氧 电源装置两部分 。

3.3

辉光放 电 g1ow山 scharge

当电场强度超过某值时 ,以 发光表现出来的气体中电传导现象 ,此时没有大的嘶声或噪声 ,也没有

显著的发热或电极的蒸发。

3.4

电源装置 power suppny unit

供电单元

将输人工频电源直接变压或转化为中频高压电源或高频高压电源的装置 ,在臭氧发生装置内形成

高压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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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 eⅡectrode

与具有不同电导率的媒质形成导电交接面的导电部分 ;在臭氧发生单元 中系指分布高压电场的导

电体。

3.6

管 (板)式介质 山e【ectric tube(pIate)

在臭氧发生单元中系指位于两电极间 ,造成稳定的辉光放电的绝缘体。

3.7

介质强度 meIectric strength

材料能承受而不致遭到破坏

电晕放电 ccDrona

气体击穿后 ,出 现极

尾气 epiⅡogue

3.10

在臭氧水生

露点 dew
气源气开

3.11

电耗 spec二

臭氧发生器

4 规格和分类

4.1 规格

臭氧发生器的

4.2 分类

4.2.1 型式

4.2.1.1 工作型式分

4.2.1.2 安放方式分为

4.2.2 型号标记

4.2.2.1 臭氧发生单元的结

4.2.2.2 臭氧发生器的控制方式 工调节 (R)、 程序调节 (C)]。

4.2.2.3 电源装置的工作频率分为工

5 名称与型号

5.1 名称

应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 ,,zO05年 版。

5.2 型号

应按以下格式表示 :

3.8

3.9

通型 (固定式 ,P)和可调

,并 同时在电极周围出现昏暗辉

、移动式和分体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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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 -G

额定臭氧产量 ,g  g/h、 k———kg/h

频率 ,1一 工频、2一 中频、3一 高频

控制方式 ,P一 固定式、R一 人工调节、C一 程序调节

构形式 ,G一 管式、B一 板式

氧发生器代号

示例:× ×牌-GGG⒉ 5g,表示××牌每小时额定臭氧产量为5g的中频程序调节管式臭氧发生器。

6 技术要求

6.1 臭氧发生单元的技术要求

6.1.1 介质材料技术要求

介质强度应符合 GB9706.1的要求

6.1.2 管 (板)式 介质

应符合不同类型的臭氧发生器 ,在不同的使用条件 (环境 )中 ,对介质材料所要求的物理 (机械 )、 化

学的性能要求 (保证其机械强度和耐腐蚀性 )。

6.2 臭氧发生器技术要求

6.2.1 产品(包括臭氧发生单元)的性能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中进行 :

o 以空气为气源 ,露点不应高于一45℃ ;

b) 供电电源的频率为 50Hz± 1Hz,电压为 220V± 22V,大气压为 86kPa~1o6kPa,相 对湿度

65%~85%,温 度为室温 ;

o 出气温度应<27℃ ;

o 封闭型臭氧发生器输出的臭氧浓度应≥12mg/L。

上述条件改变时 ,应根据具体情况测出相应的放电 (电晕放 电或辉光放 电)单位面积臭氧产率、浓

度、产量、电耗等指标。

6.2.2 臭氧发生器中各电气绝缘零部件应符合高压绝缘性能和结构的要求 ;处 于辉光放电、臭氧氧化

环境中的绝缘零部件还应符合 GB9706.1的要求。

6.2.3 以水为冷却剂者 ,生产每千克臭氧的冷却水消耗量不应超过 1.5× 103kg。

6.2.4 平均寿命应≥⒛ 000h;无故障工作时间累计应≥8000h。

6.3 臭氧发生器使用条件

在环境气温低于 45℃ ,大气压 86kPa~1o6kPa,相 对湿度 65%~85%,冷却水温低于 35℃ 条件

下 ,臭氧发生器应能连续使用。

6.4 消毒要求

6.4.1 对空气消毒

6.4.1.1 空气消毒应在封闭空间 ,室 内无人 的条件下进行 ,其臭氧浓度应≥20mg/m3,作 用时间应

彡≥30Ⅱ1in。

6.4.1.2 消毒效果应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要求。

6.4.2 对水消毒

6.4.2.1 可用于医疗机构对诊疗用水 (爿F注射用水 )、 污水以及公共场所的水消毒。

6.4.2.2 对诊疗用水 (非注射用水 )消 毒 ,一般加臭氧量 0.5mg/L~1.5mg/L,水 中保持剩余臭氧浓

度 0.1mg/L~0.5mg/L,维 持 5min~10min。 对于水质较差 ,臭氧用量应在 3mg/L~6mg/L。
6.4.2.3 对公共场所水消毒 ,臭氧的投人量为 1mg/L~1.7mg/L,作 用时间 1min~2min,用 于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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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循环水的处理 ,投人臭氧量为 2mg/L。

6.4.2.4 对 生 活饮 用水 的消毒 ,臭 氧 与水 接触 至少 12min出 厂,消 毒 后 的水 中臭 氧残 留量

≤0.3mg/L;微 生物指标应符合 GB5749的要求。

6.4.2.5 对水污染物的消毒 ,经臭氧处理的水污染物的微生物排放指标应符合 GB18466—zO01中 表

1的要求 ,而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应符合 GB18466的 要求。

6.4.2.6 臭氧水生成机工作时 ,在人呼吸带 (距地面 1.2m~1.5m),臭 氧浓度应≤ 0。 16mg/m3。

6.4.3 对物体表面消毒

6.4.3.1 用臭氧气体对物体表面消毒 ,由 于作用 ,其浓度应≥60mg/m3,相对湿度≥70%,作用时

间 60min~120min才能达到消毒效果

6.4.3.2 用臭氧水对物体表面消 ,作用时问≥60min。

6.4.3.3 消毒效果应符合《

6.5 毒理学安全性要求

臭氧的毒理学安全

应用范围

臭氧发生器可

使用方法

按各厂家产

9 检验及方法

9.1 介质强

茁亏GB/T1
9.2 臭氧浓度、

见附录 A、 附

9.3 臭氧消毒效

9.3.1 臭氧对空气

9.3.1.1 实验室与 采样器采样 ,对 白

色葡萄球菌 3次试验

9.3.1.2 现场试验 :用 验结果应符合《消毒技

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

9.3.2 臭氧水消毒实验方法

9.3.2.1 臭氧水暴气方式 :采用 定的作用时间 ,应符合 6.4.3.2

要求。

9.3.2.2 臭氧水通过方式 :采用流动载体浸泡杀灭微生物试验 ,在说明书规定的作用时间 ,应符合

6.4.3.2要求。

9.3.2.3 臭氧水溶液 :采用载体浸泡试验 ,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灭活滴度的平均灭活对数值 ,应符合《消

毒技术规范》(⒛02年版)的相关要求。

9.3.3 臭氧气体对物表消毒实验方法

采用载体试验方法。在说明书规定的作用时间 ,应符合 6。 座。3.2要求 ;对细菌繁殖体、细菌芽孢和

真菌的杀灭对数值 ,应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要求。

9.4 臭氧发生单元质Ι一致性检验

9.4.1 臭氧发生单元性能抽查检验 ,抽样比例为 5%,如以单台臭氧发生器内含臭氧发生单元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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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 口含臭氧的浓度>10

规蜘 年版)-求 。

泡杀灭微生物试验 ,在说

术规范》( 年版)的相

毒技术规范》(zO02年版)的相关

击式采样器采样 ,对空气中自然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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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且臭氧发生单元总数(60个时 ,抽 查数应≥3个臭氧发生单元。臭氧发生单元性能试验条件按

6.2.1进行。

9.4.2 如果性能试验所测数据低于性能要求的 10%~⒛ %,数量所占比例应≥抽查数的 20%,查找原

因后可进行复查 ,复查后仍达不到性能要求 ,可增加臭氧发生单元抽查数 目比例至 25%,如 未发现性能

达不到要求者可停止抽查 ;扩 大抽查范围后 ,臭氧发生单元性能达不到要求的比例超过抽查数目 5%
时 ,应彻底查找原因 ,待 问题解决后方可组织生产。

9.4.3 新型产品或正式生产的产品在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或 同一种产品连续生产年限超过

3年时 ,应抽取一定数量的臭氧发生单元进行试验 ,以 考察其性能参数及使用寿命。

9.5 出厂检验

9.5.1 臭氧发器中臭氧发生单 应安装牢靠。

9.5.2 臭氧发生器外观检

内部的外观检验包 、灰尘及其它外来物 ;臭氧发

生器内部防腐涂层应 统整洁 ,不应存在引起输

配电异常的不良情

外部的外观检 陷 ;各处保护及其他不

良情况 (如 根据需 壳上各附属物 (件 )

等的缺陷。臭氧发的安装位置应准

生器有高压装

9.5.3 臭氧发

9.5.4 对于

9.5.5 臭氧

6mg/m3。

范围内 ,对臭氧浓

度、产量、电耗

指标达到要求

情况且各项性能

9.5.6 根据需 的误差 ,但不应低

于产品性能指

9.6 安全性检

9.6.1 电气安

9.6.2 臭氧水生 的尾气中含有一定

的剩余臭氧 ,尾气中

9.7 环境适应性检验

应符合 GB/T14710

9.8 寿命检验

9.8.1 测定条件 :试验电源为

温度为室温。

的瞬间波动不应超过±2%,环境

9.8.2 测试方法 :将 10台受试的同型号规格的臭氧发生器每通电 180min后 断电一次 ,每次断电时间

不应小于 15min,分别记录 10台臭氧发生器首次工作时的平均浓度 (即 为初始浓度),然后记录臭氧浓

度下降到初始浓度的 70%的时间彦:分别为 彦1~莎10,断 电时间不计算在寿命时间内。计算公式如下 :

彦=(莎 1+莎 2+莎 3+莎 4+J5+扌 6+彦 7+扌 :+J9+彦 1° )/10

注:在试验过程中,可更换一次臭氧管(片 ),其量应小于等于该臭氧发生器所用的管(片 )的 总量。

9.9 型式检验

9.θ 。1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 ,应进行型式检验 :

o 新产品或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

b) 正式生产后 ,如结构、工艺、材料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位应准确 ,紧 固、支撑、连接

、220V交流电 ,电源电压

元各零、部件光洁 ,无任

应存在起皮、剥落等不良情况 ;高

仪器 (表 )

认产品合

对产品性

合 6。 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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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产品长期停产 ,恢复生产时 ;

Φ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相比有较大差异时 ;

Θ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时。

9.9.2 型式检验项 目:除应进行 9.4.1、 9.4.2、 9.4.3的 试验检测项 目外 ,还应按 9.1进行介质材料的

强度实验。必要时根据需要 ,可增加试验的项 目。

9.9.3 型式检验抽样 :按 GB/T2829规定采用判别水平为 1的一次抽样方案。

10 标志与包装

10.1 产品标志

10.1.1 产品所使用的标志应符合 GB/T191的 要求。

10.1.2 应在合理醒 目的位置上设置标牌。

10.1.3 产品标牌内容包括 :

a) 制造厂名 ;

b) 产品名称 ;

c) 产品型号或标记 ;

Φ 制造 日期或生产批号 (编号 )。

10.2 包装

10.2.1 应采用单台包装 ,包装后臭氧发生器应与包装主体结构紧固 ,不得在包装内滑动。

10.2.2 包装应适合于水 、陆路运输及装载要求。

10.2.3 包装箱外的文字及标志包括以下内容 :

o 公司名称或商标、注册地址、生产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

b)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

⊙ 产品净重、毛重、重心、起重标记 ;

⊙ 生产 日期、出厂编号 ;

e) 电源连接条件 ,输人功率 ;

D “
易碎物品

”
、
“
怕雨

”
、
“
堆码层数极限

”
等储运标志和字样 ,应符合 GB/T191的 规定。

10.2.4 附件、备件可另行包装。

10.2.5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装箱单 ,随机各、附件清单 ,产 品标签和说明书 ,性 能测试测试报告 ,安装

图及产品合格证等文件。

11 运输与贮存

ll。 1 运输

用一般交通工具或按照用户合同要求运输 ,并有防雨、防潮、防冲击和剧烈振动措施 ,防与有腐蚀性

物品混装。

l1.2 贮存

包装后的贮存温度应不低于—40℃ ,相对湿度不超过 93%±3%,通风 良好和无腐蚀物品的室内 ,

贮存期限由生产厂家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 自行确定。

12 标签与使用说明书

按《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2005年版)执行。

13 注意事项

13.1 除了用于空气消毒外 ,臭氧发生器和臭氧水生成机各部件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得出现漏气和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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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现象。

13.2 臭氧水生成机的水路系统应能承受 0。 48MPa的压力试验不泄漏。

13.3 臭氧水生成机含尾气处理部件 ,严禁将尾气直接排放到机外。

13.4 臭氧为强氧化剂 ,对多种物品有损坏 ,浓度越高对物品损害越重 ,可使铜片出现绿色锈斑、橡胶老

化 ,变色 ,强度降低 ,以致变脆、断裂 ,使织物漂白褪色等。

13.5 多种因素可影响臭氧的杀菌作用 ,包括温度、相对湿度、有机物、pH、水的浑浊度、水的色度等。

使用时应加以控制。

13.6 使用臭氧对空气消毒时 ,必须是在室内无人条件下进行 ,消毒后超过 30min人才能进人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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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臭氧浓度测定法

A。 1 碘量法

A。 1.1 目的

在实验室内采用化学法准确测定臭氧发生器所产生的臭氧浓度或臭氧水发生器生成的臭氧水中所

含臭氧的浓度。

A.1.2 实验器材

A。 1.2.1 移液管 (1mL、 5mL、 10mL、 25mL)。

A。 1.2.2滴定管 (2mL、 5mL、 10mL、 25mL、 50mL)。

A。 1.2.3 碘量瓶 (100mL、 250mL)。

A。 1.2.4 容量瓶 (50mL、 100mL、 250mL、 500mL、 1000mL)。

A。 1.2.5 锥形瓶 (100mL、250mL、 500mD。

A。 1.2.6 天平 (感量 :0.1mg)。

A。 1.2.7 大气采样器。

A.1.2.8 其他器材。

A。 1.3 试剂

A。 1.3.1 配制 3m。l/L硫酸、zOO g/L碘化钾和 5g/L淀粉等溶液。

A.1.3.2 配制并标定 0。 05mol/L硫代硫酸钠滴定液。

A。 1.4 试验方法

A.1.4.1 采样 :检测臭氧水溶液浓度时 ,精 密吸取样本 100.0mL~300.O mL(浓 度较低 ,但 不低于

10mg/L时 ,取 幻0.O mL),置 于 500mL带 塞锥形瓶中 ,加人 200g/L碘 化钾溶液 zO mL,混匀 ;再加

3mol/L硫酸 5mL,瓶口加塞 ,静置 5min。

注:采样涉及水流量时,水流量应按照企业使用说明书设定。

检测臭氧气体浓度时 ,将采集的样品吸收液 (蒸馏水 350mL和 200g/L碘化钾溶液 20mL)装于

500mL具塞锥形瓶中 ,从臭氧发生器排气管处采集臭氧气体 5L以 上 ,加 3mol/L硫 酸 5mL,瓶 口加

塞 ,静置 5min。

A。 1.4.2 滴定 :上述两种样品均用 0.05mol/L硫 代硫酸钠滴定液滴定至溶液呈淡黄色时加 5g/L淀

粉溶液 1mL,继续滴定至无色。记录所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总量 ,并将滴定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 ;重

复测定 2次 。

A。 1.4.3 浓度计算 :取 2次测试平均值计算臭氧浓度。因 1mol/L硫 代硫酸钠滴定液 1mL相 当于

24.00mg臭氧 ,故臭氧浓度可按式 (A。 D计算 :

X=    ⋯ ⋯ ⋯ ⋯⋯ ⋯(A1)

式中 :

X——臭氧含量 ,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c——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浓度 ,单位为摩尔每升 (m。 l/L);

V——臭氧水的升数或所采集气体的体积 ,单位为升(D;

24.00——消耗 1mL浓度为 1mol/L的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相当的臭氧量 ,单位为毫克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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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仪器法

A。 2.1 紫外线吸收法

A.2.1.1 原理

臭氧对波长
^=254nm紫

外光具有最大的吸收系数,在此波长下紫外光通过臭氧层会产生衰减,符

合兰波特-比尔(Lambert BeeD定 律E见式(A.2)]:

I=r。 _Κ ×L× c    ⋯⋯⋯⋯⋯⋯⋯⋯⋯⋯(A.2)

式中 :

Ⅰ——光束穿透臭氧后的光强度 ;

Ⅰ。——无臭氧存在时人射光强度 ;

L——臭氧样品池光程长度 ;

C——臭氧浓度 ;

K=一臭氧对光波长的吸收系数。

根据该公式 ,在 Κ、L值已知条件下 ,通过检测 r/Ⅰ°值即可测出臭氧浓度值。

A。 2.1.2 测定

按照应用分为检测空气臭氧和检测水溶臭氧两种。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操作。仪器在使用前应经

过国家授权的计量单位鉴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A。 2.2 电化学法

A。 2.2.1 原理

水中臭氧在电化表面产生电化学还原作用 :03+H20十 2e_→02+20H~
电化回路中电流特性曲线与溶液中分子臭氧的浓度成正比。

电化学检测仪主要用于水溶臭氧浓度在线连续检测控制。

A。 2.2.2 操作

国际上广泛采用
“
膜电极

”
溶解臭氧检测仪。仪器在使用前应经过国家授权的计量单位鉴定合格后

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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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

臭氧产Ⅰ测定法

B。 1 原理

臭氧浓度数值与进人臭氧发生器总气体量数值的乘积即为臭氧产量。

B。 2 仪器和技术条件

B。 2.1 压力表 1.5级。

B。 2.2 气体转子流量计 工业级。

B。 3 仪器的校准

流量计使用时被测气体的温度、压力 ,往往与流量计分度标定时有所不同 ,因此 ,使用时读数的流量

时显示值 ,常常不是流经流量计气体的真实反映 ,必须予以修正 ,按公式 (B。 D:

鲡=√黢 ×馘 ⋯⋯⋯⋯⋯⋯《⑾
式中 :

QN——标准状态下 ,气体实际流量 ,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或升每小时(m3/h或 L/D;

Qs——测量 (试验)状态下 ,气体在仪表中的显示流量 ,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或升每小时(m3/h或

L/h);

Ps——测量(试验)状态下 ,气体的压力 ,单位为帕(Pa);

TN——仪表标定时的绝对温度 ,单位为开(K);

Ts——浏量(试验)状态下 ,气体的温度 ,单位为开(K);

PN——仪表标定时的绝对压力(一个标准大气压 1。 O1325× 105Pa)。

B。 4 臭钒产Ⅰ的计箅

臭氧产量的计箅按式 (B。 2)计箅 :

D。3=c× QN     ⋯⋯⋯⋯⋯⋯⋯⋯⋯⋯(B。 2)

式中 :

D。3—
—臭氧产量 ,单位为克每小时或毫克每小时(g/h或 mg/h);

c——氧浓度 ,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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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时录)

臭“电耗曰定方法

C。 1 原理

臭氧发生器实罚消耗电功率与单位臭氧产量之比为电耗。

C。 2 仪器和技术条件

C。 2.1 电压表(伏特表) 0.5级 。

C。 2.2 电流表(安培表) 0.5级 。           
‘

C。 2.3 功率表(瓦特表) 0.5级 。

C。 2.4 静电高电压表 1.5级。

C。 2.5 电度表 2。 0级。

C。 3 电耗的计葬

以功率表(瓦特表)溺得效值或电度表单位时间内记录累积效值与革位时间内臭氧产量之比即为电

耗 ,按公式 (C。 D或公式 (C。 2)计箅 :

P=赣   ¨⋯⋯⋯⋯(⒍ 1)

P=舞    ⋯⋯⋯⋯⋯(c。 2)

式中 :

P——臭氧单位电耗 ,革位为瓦时每克或千瓦时每千克(W· h/g或 kW· h/kg);

D。:—
—臭氧产量 ,单位为克每小时或毫克每小时(g/h或 mg/h,;

W  电功率 ,单位为瓦或千瓦(W或 kW);

AH——电度表单位时间内累积效值 ,单位为千瓦时(kW· D。


